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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現在國內大學校園內賣場林立，許多大

樓都是餐廳。其中，國內第一學府台灣大學校內更是不乏知名

連鎖名牌：鬥牛士、龐德羅莎、復興空廚……等，彷彿變成「

台大賣場」，大學校地商業化實在泛濫。爰此，為讓國內大學

恢復其應有的書卷氣息與面貌，實應重視大學用地商業化之問

題，並提出有效解決措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以前的老台大校園，處處充滿人文書卷的學風及氣息，但現今校園內充斥的是連鎖餐廳，

猶如一個著名旅遊聖地，甚至男宿舍還成了舉辦演唱會的場地，觀光人潮多了，騎著腳踏

車的學生則愈來愈少了。 

二、台灣大學是一所五年五百億的大學院校，又接受多方挹注。其私人捐款、研究經費均是國

內名列前茅，而該水電、土地都是國家的資源卻使其營業使用，又該獲利是如何配置利用

，是否已悖離了創校本旨。 

（十四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本月初又傳出飼養狼犬咬死老翁案件，

依現行法規定採過失殺人認定，惟實務上顯少因為過失致死罪

而讓犯罪人坐牢，多數係判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

宣告緩刑，對人民生命法益的保護可說是嚴重缺乏，爰此，為

確實保護人民之生命法益，應就現行刑法進行法制調適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農委會統計，現在全國有 120 逾萬隻家犬，其中又有具嚴重攻擊性的，實在是社會潛在

危害，例如：高加索犬類的家畜即使已脫離野生被人類餵養，但其天生的動物野性仍須飼

主嚴加管控。 

二、事實上，國內飼養家犬傷人案件層出不窮，但就現行刑法上重傷害的規定，要判定過失致

死罪是非常嚴格的，以致有少數偏激社會意見認為：故意養危險動物然後不小心使其咬人

致死或受傷，反正也不會被判過失殺人罪。 

（十五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壽險公會因應政府要求正在研擬修法「

全面禁止」保險業務人員在部落格、臉書……等所有的網路線

上平台上討論特定的保險公司產品，然此舉不僅只是讓人質疑

只是行政機關對於不實保險推廣言論查察行為的怠惰，又讓保


